
 

參訓學員勞保權益說明 

一、 勞工保險係在職保險，勞工於失業期間參加職業訓練，顯已無從事

工作，不得在職業工會、漁會繼續加保。故參訓學員如未辦理退保，

繼續於職業工會、漁會加保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將自參訓學員參加

失業者職業訓練首日起，取消其勞保被保險人資格，且不退還已繳

之保險費。 

二、 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，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，

訓練機構應為參訓學員申報加保。如勞工已結訓且有實際從事本業

工作，並符合無一定雇主勞工或自營作業者身分，應由相關本業職

業工會或區漁會再為其申報加保。 

三、 又勞工報名參訓時已於「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」勾選切結確實

無工作，並同意如參訓期間仍加保職業工會(漁會)，勞動部勞動力

發展署得將參訓逾3個月之訓中加保情形提供予勞動部勞工保險局。

因前開參訓學員失業事實明確，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規定，行

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，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，行政機關得不給予

陳述意見之機會。故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接獲勞動力發展署提供之參

訓逾 3個月仍繼續於職業工會(漁會) 加保之學員名單，將逕予取消

參訓學員勞保被保險人資格。 

 
 
參訓學員對勞保加保問題如仍有疑義，可向勞動部勞保局洽詢 

洽詢電話：02-23961266轉 2001 


